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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
川高后〔2019〕1 号 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
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监事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，各高校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协会内部管理，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

求，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根据四川省民政厅要求制定了《四

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监事制度》，并在协会二届十四次理事会

上通过。现将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监事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监事制度》 

 

 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 年 1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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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监事制度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完善本会监事对协会工作的监督，依据国务

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(2016 修订)》（国务院令第 666

号）和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章程》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会设立监事 1名，监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。

监事任期与理事会任期相同，期满可以连选连任，但不得超

过两届。 

第三条  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、理事不得兼任监事，秘书

长和监事不得在同一会员单位中产生。 

第四条  监事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列席理事会会议，向理事会会议提出监督意见和建议； 

（二）监督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的选举、罢免；监督理事

会履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； 

（三）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。当会长、副会长、

理事和秘书长等人员的行为涉嫌违法违规、损害协会利益

时，要求其予以纠正，必要时向会员代表大会、主管部门登

记管理机关报告； 

（四）协会章程规定的其它职权。 

第五条  监事履行下列职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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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，接受会员代表大会领

导，保守机密，忠实履行监督职责； 

（二）工作中违反法律、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规定，给协会

造成损害的，应承担相应责任； 

（三）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监事年度工作和年度财务报告； 

（四）定期审查协会财务状况，必要时向理事会、登记管理

机关以及税务部门反映情况。 

第六条  监事行使职权保障机制： 

（一）协会秘书处应在每年的年会召开前一个星期以书面或

电子邮件形式向监事报告协会年度财务和会计状况； 

（二）协会秘书处应在协会每次举办大型活动后以书面或电

子邮件形式向监事报告活动财务状况； 

（三）协会秘书处应每半年一次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向监

事报告协会半年工作总结和计划。 

第七条 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由理事会解释。 

 


